

附件2
项目评分标准
	评分项
	权重
	得分

	一、价格部分
	20
	

	评分准则
	价格分=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×20
说明：投标报价最低者（评标基准价）本项得满分20分，其他单位报价按照上述公式与评标基准价相比进行分数统计。
备注：所有投标报价均不得超过财政预算价。
	

	二、综合实力部分
	80
	

	序号
	评分因素
	权重
	评分
方式
	评分准则
	

	1
	服务经验
	40
	评委打分
	投标人近三年具有同类项目业绩（出境公务组团经验），每提供1个得8分，满分40分。（提供合同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文件，并加盖公章。不提供者不得分）。
	

	2
	工作方案
	40
	评委打分
	工作方案得分将结合如下5方面内容，综合评价打分。
1.投标人对项目需求掌握情况；2.方案内容详细程度；3.工作方案可执行程度；4.工作方案与招标要求契合度；5.投标人专业水平满足服务需求。
工作方案满足以上5个方面的，得35-40分；
满足以上4个方面的，得21-34分；
满足以上3个方面的，得10-20分；
工作方案过于简单，未满足3个方面内容的，不得分。
	

	
	总分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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